
本报记者 江金骐

矿业观察12
2021年01月19日星期二编辑：赵玲玲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矿产资源压覆一直是困扰
矿业发展的重大法律问题。实践
中，各地矿业权人诉求不一，各地
区执法口径不一，各地法院裁判
不一，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尤
其是民法典已经实施的今天，矿
产资源压覆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
时候。”1月10日，在矿产资源压覆
十大重点问题专家研讨会结束
后，中安智库研究员、北京市京师
律师事务所矿产资源法律事务部
主任曹旭升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本次研讨会的初
衷是想矿业企业之所想、想矿管
机构之所想，邀请到矿政、矿法、
地质、矿山设计等领域的专家，与
企业、行业协会、矿证管理机构的
领导，共同就矿产压覆的重点、难
点、痛点问题建言献策，这将作为

“问矿中国”的第一步，下一步中
安智库和三个研究中心将联合召
开《问矿中国》系列研讨会，研讨
中国绿色矿法、中国矿业仲裁、中
国矿业实务中所遇到重点、难点、
痛点问题，提出解决路径，推动矿
业法治化进程。

据了解，在矿法修改过程中，
矿业界对矿产资源压覆条款并没
有达成共识，实践中产生的压覆
纠纷较多，社会反响较大，为此，
自然资源部正在委托自然资源经
济研究院开展矿产资源压覆补偿
制度课题研究，为矿产资源压覆
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持，这也就
意味着，2021年将是矿业资源压
覆制度重构的一年。为推动这一
问题解决，中安智库、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自然资源法治研究中
心、天津大学绿色矿法研究中心、
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等主
办方，联合邀请了包括天津大学
法学院院长孙佑海、中国矿业权
评估师协会副会长张大伟、自然
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压覆课
题组组长余良晖，“137号文”起草
者、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张延庆等业内人士
进行研讨。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矿产资
源的压覆问题，其影响面之广、影
响程度之深、利害关系之复杂，不
可能因为一两次的研讨会而有改
变，但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在解决
问题之前，发现问题、达成共识、
形成思路更重要。

对此，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自然资源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安智库理事长苏赢表示：新的
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理念，更需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发起
《问矿中国》创新系列，对矿产资
源的压覆问题做系统的解析，就
是为了将中国矿业所遇到的问
题，通过与千万个矿企形成一个
专家沟通渠道，凝聚更多的智库
智慧，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同推动
中国矿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捍卫
中国的矿业安全、生态安全和经
济安全。

《中国企业报》记者根据与会
专家的意见，重点从压覆范围划

定、赔偿与补偿、法律适用等方
面，整理出如下专家观点。

压覆范围划定
矿产资源的压覆范围，是这

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压覆范围
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
益和责任认定。

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原副院
长付英说，建设项目压覆主体是
建设单位，规划建设压覆主体是
地方政府。建设项目压覆范围，
包括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和影响范
围，前者指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红
线外所推的安全范围和生态环境
保护范围。

北京山连山评估公司董事长
刘和发提出，首先要界定直接压
覆和间接压覆“是什么”的问题，
直接压覆是建设用地，这是直接
压覆范围；间接压覆是指工程影
响周边的范围。其次，要解决这
个范围“谁来定”的问题。

“有关压覆的范围问题，争议
一直非常大。”北京国融兴华评估
公司副总经理赵炳祁表示，不管法
院委托项目，还是建设单位政府主
导矿业权人委托项目，直接损失影
响范围比较好确定，间接这一块确
实比较大。以国融兴华正在做的
一个项目为例，矿业权服务年限将
近40年，压覆以后，剩下20来年，
企业经过充分论证，剩余大概五六
年。这个情况怎么补偿。“从我们
的观点，这个项目还是要充分发挥
律师、评估师、设计院、地质领域的
专家论证。”赵炳祁说。

来自煤炭工业协会的专家徐
乃忠博士是地灾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他看来，压覆范围、开采塌陷范
围等，其理论专业性都很强。关于
压覆范围问题，煤矿开采与土地保
护是一个矛盾，所以关于“压覆范
围”可在小范围来讨论。

与赵炳祁观点基本相同的还
有中煤地质集团创新中心副主任
郭衍游和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升，他们也都认为压覆范
围问题，“是争议最多的问题”、

“是特别麻烦的问题”。
作为一个地质标准起草者，

郭衍游说，我们本身没有一个专
门针对压覆范围的一个行业规
范，可能难以出台这个规范。正
是因为没有统一规范，当大家引
用不同规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
些矛盾。

赔偿与补偿
当矿业权人的权益受到损

害，能不能及时签下补偿协议，能
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已经
成为业内普遍关注的话题。

对矿业权的补偿问题，张延
庆介绍，“137号文”规定的补偿协
议，一是价款问题，这个交给政府
和国家；二是勘查投入和建设投
资问题，实际上应该考虑矿业权
的机会成本。矿业权人投资的成
本就是财务成本也应该考虑进
去，还有矿业权人投资的预期。

“关于压覆补偿，谈判非常难，
最后对赔偿金额的认可，也很难统
一，归根到底，因为压覆方和被压
覆方的诉求差异太大。”北京经纬
评估公司董事长刘忠珍在发言中
表示，建设项目或规划项目时，在
预算中根本没考虑补偿。为此，她
建议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提前引
进建设项目投资预算。

有关赔偿计算问题，自然资
源部矿产勘查指导中心庞振山处
长表示，矿产资源是国家的，但是
查明矿产资源过程有资金和知识
产权投入，理应考虑资金收益和
知识产权的智慧投入。

“137号文”对压覆补偿有一
些原则性规定，但参与讨论的嘉

宾，对这个文件各有建议。
赵炳祁提出，“137 号文”于

2010年开始执行，这和物权法有
冲突。地方政府强烈要求用“137
号文”补偿直接损失，而矿业权人
坚决不同意。现在走两个极端，
政府尽量少补，矿业权人多要，他
建议还是要理顺“137号文”和物
权法衔接和适用性问题，要综合
考虑矿业权人利益。

关于补充和赔偿问题，参与
讨论的北京恩地评估董事长唐长
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维”方
案，即点、线、面、时间、心理预
期。他说，如果站在官方层面讲
赔偿只讲“三维”，站在矿业权人
角度来讲必须是“五维”。

来自中国黄金集团资源公司
的刘凤新，则从建设单位与矿业
权人所签的《补偿意向书》中加以
分析。他认为，签订矿业权补偿
意向书，矿业权的相关开采工作
就不需要再延续了，否则，有一个
恶意扩大损失的问题和赔偿额度
问题。但是，如果协议里，对“同
意压覆而最终没有被压覆”的矿
业权，政府部门应该给矿业权办
理相应延续。

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琼认
为，目前压覆补偿协议内容相对
简单，尤其是对赔偿范围、标准约
定非常不明确，她建议，在签订压
覆协议方面，不要形式化，可以考
虑出台一些指导性的范本。

法律适用
“关于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

产的有关文件，不仅仅是‘137号
文’，各种文件加起来应该是五个
文件。”张延庆介绍，通过“137号
文”实施，我们考虑重新审视政府
压覆矿产资源管理的工作定位问
题，正在对压覆审批管理开展调
研，推进这项工作，进一步深化矿
产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争取能
够双赢。

郭衍游直言，在现在环境下，
需要政府层面上出台相应规范，
多一些指导性的东西。至于“137
号文”或者后续的关于压覆文件，
可能要考虑国家与市场、资源与
矿权的关系，既要考虑国家层面
对特别重要矿产资源的保护，同
时考虑矿业权的赔偿部分。

自然资源部油气中心开发室
主任许书平认为，邀请不同方面
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矿产资
源压覆问题进行研讨，有利于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课题研究
成果，完善管理制度健全。他介
绍，重要矿产资源的概念，一直在
做动态调整。随着时代的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重要矿
产资源的概念还会保持适当的动
态调整，这就意味着“随之出台的
一系列的压覆管理政策制度，既
保护矿产资源的安全，同时也维
护矿业权人的权益。”

“从内涵来讲，‘压覆矿产资
源’术语在专业上让人容易混淆，
应当使用‘压覆矿业权’概念来说
明问题。”北京市地矿总公司技术
总监王德利说，矿业权有很多权
益，在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审
批里面，矿业权首先弱于土地的
审批，矿权和地权没有对等，他建
议，要把压覆矿业权写到一定的
法律文件里。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吴永高针对法律适用，他认为
应当站在公平合理的角度去讨
论，矿产资源压覆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评估范围，包括评估日期，包
括压覆范围和影响范围都是不一
样的。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
教授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
然资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孟磊副
教授等专家认为，矿产资源压覆
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应该用法
律的手段来解决，在这件事上，部
门规章不能替代法律制度。孙佑
海甚至疾呼，“137号文”应该尽快
修改！他在发言中表示，要根据
多规合一的理论，针对压覆矿产
造成的损失建成损害评估的标
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合理的补
偿或者赔偿制度。这个问题的解
决，有利于促进矿产资源法和民
法典尽快衔接。

“中国矿业问题不仅仅是矿
政管理者、矿业权人或某一个人
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中国矿业、中
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各
界专家齐心协力、建言献策，在实
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
中修正，才能不断提出化解问题
的有效方案，才能实现中国矿业
的高质量有序发展。”中安智库理
事长苏赢说。

矿产压覆难题待解“问矿中国”投石问路


